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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包装容器 工业用薄钢板圆罐》（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年国家标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

〔2023〕64 号）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包装容器  工业用薄钢板圆罐》（计划编号：

20233168-T-469）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由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等单

位牵头组织修订。 

二、起草单位及起草组成员分工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具体分工如下所示： 

序号 单位 对应人员分工 

1   

2   

3   

 

三、标准编写的目的、意义 

现行标准存在以下问题有必要进行修订完善：1、产品分级与危险品包装分级不一致。2、

技术要求与检验方法的表述和内容编排较乱。3、气密、液压、跌落等性能指标应按危险品危包

等级对应要求进行调整。4、涉及食品包装的规定内容属于食品安全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应按

国标委相关规定进行调整。5、增加部分技术指标以完善对产品质量的控制，为行业提供更有效

的产品质量控制标准，促进行业质量提升、规范发展。 

四、主要工作过程 

（一）确立起草组并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3 年 12 月 28 日计划下达后，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和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等

单位关于标准修订工作进行了多次研讨，2024 年 2 月 21 日编制完成《包装容器 工业用薄钢板

圆罐》讨论稿草案。 

依据标准化工作程序，《包装容器 工业用薄钢板圆罐》国标制定工作组于 2024 年 3 月 1

日成立，并建立了国标修订工作组微信交流群，同时在线上召开了工作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工

作组成员单位包括：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特容器股份有限公司、武钢日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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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镀锡板有限公司、江苏苏讯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贡中粮金属包装有限公司、郑州

金泰制罐有限公司以及国家包装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广州）和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等

单位。 

在会议上，提交了由广州质检院和苏州华源包装前期编制的标准讨论稿草案，供各位代表

研讨，对标准的修订内容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分工进行了安排。 

（二）形成标准讨论稿 

2024年 4月底，起草工作组组织各单位，结合自身的生产实际和行业现状，分别对讨论稿

草案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由广州质检院牵头汇总处理。形成标准讨论稿。 

（三）形成征求意见稿 

处理意见及征求意见稿草案于 2024年 4月 15日，提交工作组第二次线上会议讨论，形成

共识。在此基础上，2024 年 4 月 26 日，形成正式征求意见稿，启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五、标准的编制原则 

（一）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二）遵循全面、科学、严谨的原则。 

六、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薄钢板圆罐（以下简称圆罐）的分类、结构尺寸、材料和附件、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准增加了产品的适用范围、

产品规格、技术指标和检验方法。 

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范围 

明确了适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以薄钢板为主要材料制成的，容量为0.1L-16L圆罐的制造、

流通、使用和检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新增标准包括：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520 冷轧电镀锡钢板及钢带 

    GB/T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受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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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7344 包装 包装容器 气密试验方法 

GB/T 18455 包装回收标志 

GB/T 24180 冷轧电镀铬钢板及钢带 

GB/T 40871-2021 塑料薄膜热覆合钢板及钢带 

QB/T 1877-2007 包装装潢镀锡（铬）薄钢板印刷品 

删除标准包括： 

GB/13040 包装术语 金属容器 

（3）术语和定义、符号 

删除了术语和定义、符号一章。符号直接在图表中说明。 

（4）分类 

1.增加了按外型分类类别 7：可螺纹口、按压口等的上凸盖圆罐（见表 1）； 

2.增加了按内装物危险程度分类：“按内装物特性分为危险品包装圆罐和非危险品包装圆

罐。危险品包装圆罐依据 GB 12463 的规定，根据盛装内装物的危险程度分为三个级别：Ⅰ级

圆罐：适用内装危险性较大的货物；Ⅱ级圆罐：适用内装危险性中等的货物；Ⅲ级圆罐：适用

内装危险性较小的货物。” 

（5）结构尺寸 

增加了产品规格，包括： 

1.5类 S型圆罐：3L、5L（见图 4、表 4） 

2.6类 S型圆罐：3L（见图 5、表 5） 

3.7类 S型圆罐：1L、2L、3L、4L、5L（见图 6、表 6） 

（6）材料和附件 

增加了材料和附件一章，规定了圆罐主要原料马口铁、镀铬铁、覆膜铁；以及附件辅料的

一般要求。 

（7）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1.删除了卫生要求； 

2.增加了焊缝补涂完整性和试验方法 

3.修改了气密试验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4.修改了液压试验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5.修改了跌落试验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6.修改了堆码试验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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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修改了提梁提环强度试验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8.增加了涂膜附着力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9.增加了杯凸附着力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8）检验规则 

修改了检验规则，出厂检验抽样数及合格判定数按 GB/T 2828.1。 

（9）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增加规定：“包装回收标志应符合 GB/T18455。圆罐上的印刷标志按内装物的特性还应符

合 GB 190和 GB/T 191的规定”，“贮存期一般自出厂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本次修订，根据行业对产品质量控制的需求，增加了焊缝补涂完整性、涂膜附着力、杯凸

附着力三项技术指标，要求和试验方法与现有相关国家标准一致（见标准文本）。 

（三）试验验证分析 

本次修订不涉及新检验方法的开发，各项技术要求的试验方法成熟，产品检测验证的数据

来自工作组参编生产企业，以及广州质检院近三年 80批次工业用薄钢板圆罐样品委托检验。 

七、预计达到的社会效益和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工业用薄钢板圆罐作为盛装危化品的小型金属包装容器，广泛用于精细化工行业，产品已

纳入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许可发证产品目录。通过本次修订，将新材料覆膜铁圆罐纳入

适用范围；同时回应行业对产品质量全面控制的要求，补充增加了相关技术指标；对原标准中

的有关表述进行清晰化、条理化、规范化完善，使标准技术要求更全面、更严谨，适用范围更

广。对进一步促市场监管和行业规范，提供有力的技术依据。 

八、采标情况（包括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的需说明原因） 

未检索到对应的国际标准。本标准修订不涉及采标。 

九、与国内外现行同类标准对比，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未检索到对应的国外同类标准。与国内同类产品标准 GB/T 17343-2023《包装容器 金属方

桶》技术指标一致。 

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未有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违背的地方。 

十一、重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暂无，待征求意见后补充。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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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报批时补充。 

十三、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发布实施同时废止 GB/T 15170-2007《包装容器 工业用薄钢板圆罐》 

十四、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十五、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等） 

暂无，报批时补充。 

十六、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包括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调整、标准名称调整、系统投

票说明等） 

暂无，报批时补充。 

 

                                    国家标准《包装容器 工业用薄钢板圆罐》起草组 

2024年 5月 


